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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到了白热化的今天，还有很多人对律师营销不屑一顾。去

年在太原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上专门开设了一个“营

销策略分论坛”，期间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两名资深律师对此

，居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律师需要营销吗？”在笔者与

律师同行的交流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都有这样的疑

虑和困惑：“我是律师，怎么可以要求当事人来请我？” 如

此，在律师业中就形成了一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大量的律师

在初入此行后在生存线上艰难地挣扎，一方面律师业对自我

营销不屑一顾，顽固地坚守律师必须“要由当事人来请，才

合理的”。 不用点白都能算出来什么样的律师在这样想、在

这样做，对营销不屑一顾的是哪一类律师，一是资深律师，

在律师业还处于卖方市场的时代，凭依附于行政体制下的行

政优势和地位优势，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地位和影

响，他们可以凭着这种“天赋”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获得源

源不断的业务；另一类是刚刚从学校步入社会的“天之骄子

”，梦想着凭着自己的学历、学位、名校、名门的背景获得

源源不断的机会。前者律师业既得利益者，但后者是一群现

实利益和未来发展的期望者。而恰恰而这两群人在影响着中

国律师业的现实与未来，显然有关中国律师业行法律与行业

的规范都是由一群既然得利益在掌管着或管理着，当然后来

者则代表中国律师业未来的新生力量。自然，高高在上的既

然得利益者，以自己的自以为是必然为后来指明了和条通向



黑暗的职业通道和路径，这就是中国律师业困惑或困惑的原

因之所在，从律师立法、行业规范、政策等方面死死抱着“

过去的好时光”不放，根本无视也不愿意正视已经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残酷的行业现实。 当然，正如历史的

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竞争就必然会有营销，律师业

的现实发展也不会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和行业生存

与发展的需要必然驱使另一群人对面临着的困境进行突围，

律师业的现状与格局依然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律师从原来的

地位营销、关系营销走向服务产品营销、专业营销、品牌营

销等，不幸的是笔者也成为了这群突围者中的一分子，成为

律师业营销的实践者和探索者。 和其他行业一样，律师的营

销由于缺乏认识基础、实践基础以及法律、制度、政策引导

，律师的营销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春秋战国”阶段

，大量的后来者涌入，必然导致律师业的混乱和价格战，无

所顾忌的广告和宣传，“卖大力丸式”的自我推销，低价、

中间费、回扣或返利已经成为律师之间争夺源案的常用手段

。在与当事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圈套与陷阱重重，活如旧时

“走访郎中”和看卦算命的；在与警察、检察官、法官的关

系上低三下四、不择手段，每年都有律师因铤而走险、以身

试法，或行贿或伪证被自己熟知的法律送进了牢狱，断送了

职业生命。如果律师的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被大大削弱，被

社会大众牢牢地打上“一群为坏人服务”烙印，成为不是好

人的一群人。也就是说，律师在牺牲一个行业的社会形象来

维持行业的生存与发展，这无异于挖肉充饥、削指解渴（喝

自己的血以解渴）。 原因有二，一是不懂得营销，二是确实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营销，大部分律师除了卖弄与公检法的关



系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营销的了，而真正值得营销的服务的

品质、专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文化等却苦于囊中羞涩

，拿不出真家伙来，连“木头枪”都掏不出来。 所以，律师

业的营销首先得解决营销什么的问题，做律师到底该卖什么

？ 律师的职业特点决定律师卖的是服务，以专业、知识、技

能、经验、智力为基础的法律服务，既然卖的是服务，当然

必须卖服务产品和品质，由于这种产品与服务又是由特定的

人提供的，卖服务就必须卖律师，这种服务的特点决定律师

在上升到营销学的高度就必须是先营销律师再营销律师的服

务，或者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正如画家卖画一样，必然

是把卖画家与卖画结合起来。 正如市场经济中简单买卖关系

中，简单的商品买卖仅仅是把产品拿到特定的市场和环境中

去卖就可以，目前律师的营销都停留在这种简单的买与卖上

，律师事务所仅仅相当于农贸市场的一个摊位或柜台，而真

正的营销需要系统的策划、周密的方案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营

造气氛、实现销售，为此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的前期投入和投资。同样以画家卖画为例： 1、十年磨一剑

，把某一种类的画画到最好； 2、广而告之，让天下人知道

，我是最好的画家； 3、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卖给需要它

的人群； 4、当画家成为知名的符号后，包括画在内的所有

作品都是热衷的收藏品，为社会普遍接受，最终名利双收。 

撇开营销的理论与说教谈营销，这就是营销，律师的营销也

不外乎如此。现在律师业的营销大都停留在简单的买与卖的

水准上，原因在于中国律师的年轻与幼稚，一方面前面的既

然得利益者根本就没十年磨一剑的创业经历，他们的机遇是

天赋的，是历史赋予的先机创造的，于是他们就成为被天上



掉下来的馅砸中嘴巴的一群人，而且至今还在享受着这天赋

先机带来的地位、荣誉和财富，把持和垄断整个行业或某个

专业，在他们看来，律师根本不需要营销。当然由于先行者

没有营销的认识和实践，后来者也误以为律师业不需要营销

，当然更愿意天上能掉馅饼而且正好砸中嘴巴的神话故事再

现。 由于一个行业都缺乏十年磨一剑的认识和实践，大凡从

事律师行业的人也大都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都误以为只要

做了律师，西装革履、珠光宝气，住洋房、开洋车的贵族般

的生活自然就会到来。于是，这也就成为了一个行业的浮澡

，急功近利、追名逐利就成为了一个行业的文化特征和衡量

成败得失的标准；于是，律师业也就成了一所没人打扫与收

拾的房子；于是，律师业也就会被“破窗效应”魔咒诅咒得

破烂不堪；于是，律师就成了好人与坏人都不喜欢的职业；

于是，律师也就成了政府与老百姓都既爱又恨的一群人；⋯

⋯。 从根本上讲，律师业是一个没有为营销做好准备的行业

，而成为一个说不好也做不好的一群人，所以律师要从整体

上改变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与困局，需要从行业的营销着手，

改善律师业的社会形象，为此： 1、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出发，充分发挥律师是建立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积极

参与社会普遍关心的小事和重大事件处理上发挥律师协调和

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作用和影响； 2、从建设法

治社会的需要出发，积极参与法律、规章、制度的设计与修

订与完善的过程中，并充分发挥律师社会一线的实践者的社

会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 3、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现实需

要出发，积极参与到各种经济秩序和经济关系的实践与探索

中去，尤其是要在实践中帮助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企业制度，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力。 4、勇敢

地承担起法律精神和法律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尤其是对社

会大众的教育与培训工作； 5、打铁需要自身硬，律师一方

面需要开创法律服务的新领域，不断根据市场的需求创新服

务，不断为市场提供专业的服务产品，同时创新律师事务所

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上不断推陈出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适

合中国律师和律师业发展的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当然以作

为一名普通律师、一名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艰难的探索者，不

把一切都寄托给自己美好的愿望，不能指望别人来为我们实

现梦想，更不能指望一群既得利益者能有圣人的智慧和胸怀

，而应该拿出一名创业者的胸怀和精神，从实践出发，从自

己出发，磨自己的剑，亮自己的剑，实现“磨剑”到“亮剑

”的超越。为此，作为一名律师要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做到

： 1、律师要有勇气和能力成为一个时代与行业的代言人或

代表，任何时候一个行业都离不开自己的代表人物，所以律

师业需要不断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专业精湛、品德高尚，

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代表人物。 中国的律师界

从来就不乏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人，也不缺乏为

了这个行业在默默地探索、实践和奉献的一群人，缺的仅仅

是发现这群人的眼光和把这群人组织起来的力量； 2、作为

一名律师，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要敢于亮剑。因而作为

律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业务技能外，内外皆修，在

打造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品牌时，老老实实地向企业界学营销

，向实践学营销，一流的律师必须要有一流的推销自己的能

力； 3、要有成就他人的胸怀和能力，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真

正的成功，一个人的事业不是伟大的事业，为此律师要改变



过去的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恶习，充分利用团队的力量来

成就事业和梦想，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 4、作为律

师必须要有为社会贡献自己价值的能力。贡献决定价值，付

出决定回报；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先付出什么。当自己的

职业和事业都陷于瓶颈时，多多想想自己为别人贡献了什么

，一个对别人没有贡献的人怎么可能有想要的回报？ 5、“

尊重自己就要坚持原则，再难也要做个好人（李叔同语）。

”崇尚正义、信仰正义、传播正义是律师永恒的使命。作为

律师也许天天都要与社会的阴暗面找交道，与人阴暗的一面

打交道，所以律师必须要有高超的把握自己的能力，永恒的

法则是：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好人才会有好报；高尚永远是

高尚者的通告证，正义的力量只有掌握在好人手上，才能掌

握驱散人间的黑暗和邪恶的，并让好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人一生都在营销的都是自己的品行、能力、勇气和智慧

，这也是营销的最高境界。历史与现实证明，现实的瓶颈和

困惑往往是历史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律师业面临的困境也正

是这个行业发生转机和突破的机遇，当别人不愿意营销的时

候，也是营销自己最好的机会。机会永远只青睐于有准备的

人，准备得最好的人。律师业面临现状和困境再一次告诉我

们，机会来了，赶紧回去“磨剑”，为“亮剑”作准备吧。

相信，只要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勇气和精神来，一边实践、一

边学习、一边探索，必然会为中国律师业的未来磨出一把“

亮剑”来，只要有了这把“亮剑”，相信在未来的天空必然

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彩云。 中国的律师业将步入全面营销时

代，为此，你准备好了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